
— 1 —

江苏省 专 业 技 术 人 员
职称（职业资格） 工作领导小组

苏职称〔2022〕23 号

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
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级职称评审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部署要求，进

一步加强全省高级职称评审规范化管理，根据《职称评审管理暂

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 号）和《江苏省职称评

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职称〔2020〕4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发挥各级职称工作领导小组作用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

各单位应当组建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职称工作领导小组，加

强对职称工作的统一领导，及时就职称评审工作中出现的相关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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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提出处理意见建议。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管理职

责，组建由本部门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行业职称工作领导小组，

在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，

加强行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推进职称制度改革，严格行业

职称评审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。

二、健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管理制度。高级职称

评审委员会由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核

准备案，未经核准备案，不得自行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。高级职

称评审委员会备案有效期为 3 年，有效期届满应当重新核准备案，

届满未重新核准备案的，不得自行开展职称评审工作。高级职称

评审委员会应严格按照核准的职称系列（专业）、层级和人员范围

开展职称评审工作，超范围开展的评审结果一律无效。

三、规范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程序和要求。各地申请组

建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，应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由设区市职称工

作领导小组审核并向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

小组提出申请。省直部门、单位、社会组织申请组建高级职称评

审委员会的，向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

提出申请。申请组建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，申请范围内专业技

术人才应具备一定规模；纳入行业职称管理范围的，应事先征得

省级行业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。

四、完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遴选条件。高级职称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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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组建部门（单位）应按照核准的职称系列或专业组建评审

专家库，评审专家应具有本领域或相近专业技术职称，能够履行

职称评审工作职责。按照公平公正和回避原则，担任省级行业职

称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经办

机构工作人员的，一律不得担任本领域高级职称评审专家。已办

理离退休手续的专家，原则上不再纳入评审专家库。对本领域做

出突出贡献、学术造诣高深、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高

级专家年龄可适当放宽，最高不超过 70 周岁。

五、加强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建设。高级职称评审委

员会评审专家库应强化品德能力要求，专家来源广泛，专业分布

均衡。评审专家库应当由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人员组成，其中具

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/2。评审专家库一般包含主任委员

库、评审委员库两个子库。主任委员库应当由 10 名以上本职称系

列（专业）具有正高级职称、知名度较高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组成。

评审专家库人数根据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范围内专业技术人

才队伍结构和规模等因素综合确定，面向行业的高级职称评审委

员会评审专家库人数应不少于 100 人，其中专业门类较多的评审

专家库人数应不少于 200 人；自主评审单位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

评审专家库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50 人。各地和自主评审单位组建的

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，本地区、本单位以外的评审专家不

得少于 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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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立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退出机制。任期内办

理退休手续，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履职的，不再担任评审专家。

受到党纪、政纪、行政处分的，或存在职业道德失范、违反职称

评审纪律等行为的，应取消评审专家资格；处分影响期内不得作

为评审专家库人选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备案有效期内评审专家库

出现缺额的，应由组建部门（单位）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及时提出

增补意见，报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。高级职称评

审委员会备案有效期满换届应对评审专家库进行调整，新入库专

家原则上不少于专家库总人数的 1/3。

七、规范年度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

建部门（单位）组织召开年度职称评审会议前，应当在省职称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下，从评审专家库内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的

评审专家组建年度职称评审委员会。承担正高级职称评审任务的

评审委员会专家原则上应当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担任。承担

副高级职称评审任务的评审委员会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原则上

不少于 1/2。年度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应从评审专家库中抽取产

生，人数应为单数。年度职称评审委员会设置主任委员 1 名，必

要时可增设副主任委员 1 名。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应从主任委

员库中抽取产生，主任委员库专家任期内原则上只能担任 1 次主

任委员。抽取的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因故不能参加评审会议的，

应按规定程序重新抽取。抽取的评审委员实际参会人数达不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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